
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垃圾資源回收 (焚化 )廠
廢棄物進廠處理流程

1.受託清除單位基本資料
2.委託單位 (人 )基本資料
3.應附文件 :
A.清除 (理 )許可證影本
B.委託清除契約影本
C.委託清除申請表正本
D.負責人身分證影本
E.清除車輛行照影本

備齊書件

許可審查

函發許可書件

申領進廠磁卡

廢棄物進廠

註 :
1.應於進廠前 7日提出申請文件
2.屬皮革有機污泥類者應檢附 TCLP資料 ,有效期一年
3.一般事業廢棄物申請進永康焚化廠者從其規定

符合

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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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請填具進廠磁申請單
2.採月結者應先向本局出納
室繳付保證金取得領據後
申領磁卡 ;單次計價者於
過磅後向地磅室繳付

3.進廠磁卡有效期同許可
證 ;單次計價者有效期一
個月

4.遺失換補每張 20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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